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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382.HK）

建議採納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
佈，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董事會已決議建議採納本公司的二零二六年股份
獎勵計劃（「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

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旨在：

(a) 為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獲授人（「特選參與者」）提供獲取本公司所
有權權益的機會；

(b) 鼓勵及挽留特選參與者為本公司服務；

(c) 為特選參與者提供達成績效目標的額外獎勵，從而實現提升本公司價值的目
標；及

(d) 通過持有本公司股份（「股份」），使特選參與者的利益直接與本公司股東（「股
東」）的利益保持一致。

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擬由(a)現有股份；(b)本公司將予配發及發行的新股份；
及╱或(c)本公司庫存股份（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撥資。因此，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
七章項下的股份計劃，故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文將符合上市規則第十七
章的規定。

建議採納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須待（其中包括）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生效：
(a)股東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採納二零
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及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及(b)聯
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公司根據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條文授出的獎勵而將予
配發及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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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審議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建議採納二零
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及相關決議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採納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及相關決議案的資
料，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及相關代表委任表格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股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於本公告日期，二零二六年股份獎勵計劃須待股東
及相關監管機構批准。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錟炯

中國，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錟炯先生、王文杰先生及倪文軍先
生；非執行董事王文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華君先生、陳剛先生及
湯蕙儀女士。


